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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2

年 9月 24日在青岛市郑州路 43号橡胶谷 B栋 215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提前 3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到

董事 11人，实到董事 11人，董事长杜玉岱先生因公出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

推举董事、总经理王建业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对沈阳和平子午线轮胎制造有限公司新增资金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司收购了沈阳和平子午线轮胎

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和平”）的 100%股权，并于 2012 年 8月 27日完

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工作，沈阳和平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沈阳和平主要从事全钢子午胎的生产及销售，随着规模的扩大，对资金需求

进一步加大，该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 5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主要用于流动资金

周转。为更好促进该公司的发展，公司拟为其提供担保。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公司为沈阳和平提供担保以及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和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形成后，公司合计对外担保总

额为 20.66 亿元，占 2011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 112.34%。公司除对控股

公司提供担保外，无对其他各方提供担保的事项。 

该议案获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临2012-043）详

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二、《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董事毛庆文先生、陈忠杰先生已自愿辞去董事职务，为保证董事

会成员人数符合《公司章程》的要求，并能保证董事会工作的顺利开展，经公司

股东、实际控制人杜玉岱先生提名，提名延万华先生、任帆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的议案涉及股东大会职权，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故公司董事会提议于 2012

年 10月 11日上午 9时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相关事项予以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2012-044）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独立董事就上述第一、二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附：相关人员简历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24 日 

 

 

 

 

 

 

 

 

http://www.sse.com.cn/


附：相关人员简历 

延万华：男，197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历任金宇轮胎集团

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厂长、总经理，山东金宇轮胎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

任山东金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任帆：男，196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高级工程师，历任三

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沈阳星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沈阳银象橡胶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三橡有限公司董

事长、党委书记。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公司

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一、《关于对沈阳和平子午线轮胎制造有限公司新增资金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

规定，我们在阅读《关于对沈阳和平子午线轮胎制造有限公司新增资金融资提供

担保的议案》相关文件和听取公司董事会及有关人员的相关意见后认为： 

公司为沈阳和平提供担保有利于该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且该公司经营

情况稳定，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财务风险在可控制范

围内。 

报告期内，公司全体董事和管理层都能够审慎对待并严格控制对外担保产生

的风险，没有发生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也没有发生对合并范

围外其他各方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现有担保均发生在合并范围内各公司之间，

该等担保事项有利于公司及控股公司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保证公司经

营目标的顺利实现，该等担保行为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审议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我们对《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审查

后认为： 

公司原董事毛庆文先生和陈忠杰先生自愿辞去董事职务，与实际情况一致，

对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该等人员申请辞职的相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同时，经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杜玉岱先生

提名，提名延万华先生、任帆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该两名人员

管理经验丰富，且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同

意延万华先生和任帆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此页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赛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董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 

鞠洪振                

李  利                

汪传生                

罗福凯                

刘惠荣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24 日 

 

 


